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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突尼斯政治民主化历程 
张思蕊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摘要：1956年3月，突尼斯正式独立。独立后的突尼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寻求新的改革与突破。从19世纪开始，宪政主
义与民主化思潮就一直主导着突尼斯的整个现代化进程。突尼斯是北非成员国之一，也是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国家之一，因此，它的
政治以及政治民主化历程特点在非洲非常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突尼斯；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 
 
一、突尼斯政治民主化发展历史 
突 尼 斯 政 治 民 主 化 历 史 主 要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 分 别 是

（1956-1987 年）哈比卜·布尔吉巴时期的“受控制的民主”与
（1987-2010 年）本·阿里时期的“总统的民主”。从整个突尼斯

民主化发展历程来看，呈现出“进步”与“保守”相互回旋的特
点。因为突尼斯的不同时期的每一位总统在上台之初，都体现出
了锐意改革的志愿，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演变以及权力欲望的
增加，突尼斯政治民主的改革步伐开始放缓甚至停止不前。由此，
就会出现新的力量，推翻了腐朽的停滞不前统治，新一轮的民主
化改革变再次开始。在突尼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欧洲国家对其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侍从主义体制对突尼斯政治民主化进
程的严重制约。 

早在 1920 年，突尼斯建立了第一个政治宪政党，以争取人
人平等权利为首要任务。1934 年，哈比卜　布尔吉巴等人从该党
组织中分离出来，组成了新的更接近群众的“宪政党”，以恢复
突尼斯的独立地位和阿拉伯——伊斯兰属性为主要目标。1957 年
突尼斯独立以后，对以西方国家为模版的宪政主义进行了深化改
革。1957 年突尼斯独立共合作的建立，标志了突尼斯从此走上了
政治民主化道路。1959 年 6 月，突尼斯制宪议会通过了共和国的
第一部宪法，规定突尼斯自此为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突尼斯
开始实行共和制政体。1861 年，突尼斯对 59 年的宪法进行改革，
颁布了北非地区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的颁布预示了突尼斯政治
现代化的开始，同时，也为突尼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8 年 10 月，突尼斯通过对宪法与选举法的修改，对参选
总统的条件与标准进行了调整。降低了总统候选人的参选年龄，
同时扩大了总统的参选范围，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可
连续任两届。2002 年 5 月，突尼斯举行了独立以后的第一次全民
公决，并再次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对总统参选的标准进一步放宽，
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调制 75 岁，并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
予以取消。1999 年，在突尼斯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竞争性总统选举
活动，反对党被提名为领导人，突尼斯的民主化开始有了新的突
破；2002 年，突尼斯议会设立上院；2006 年，本·阿里在议会
中增设的 19 个席位中就包含了反对党的席位。然而，这一切都
只是象征性的意义，几乎没体现出实际意义。从表面来看，突尼
斯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实质上，突尼斯的民主权
利依然受控与总统。因为在 2006 年突尼斯颁布的新宪法中规定：
总统有权提出议案，并且其权利不受制约。 

二、突尼斯政治民主化发展现状 
2010 年，茉莉花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本·阿里政权，突尼斯崭

新的政治民主化历程开启。2011 年 3 月，突尼斯通过过渡政府宣
布现行的宪法被废除。同年 10 月，突尼斯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
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在选举中获得第一位，得票率为 41.47%；
同年 12 月，马尔祖基当选突尼斯新任总统。2013 年 3 月，想你
的过渡政府宣布成立，其主要施政目标为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实现经济复兴。2013 年 4 月，突尼斯制定了新的宪法，同年 7 月
该宪法通过审批开始实施。新宪法的颁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
2011 年就开始起草，由于突尼斯政党之间的冲突不断，阻碍了新
宪法的制定与实施。2014 年 1 月，突尼斯国民制宪议会代表重返

谈判桌， 终确定了新宪法的内容。自 2011 年本·阿里政权被
推翻后，突尼斯经历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终完成了新宪法的草
案。2014 年 1 月，突尼斯过渡政府总理马赫迪·朱马，正式向总
统马尔祖基提交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突尼斯制宪议会通过了
新宪法。当前突尼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形势十分不明朗，有可能
重蹈以前的覆辙，也可能大步向前迈进。但可以预测，突尼斯的
政治民主化进程仍充满艰辛。 

三、突尼斯民主化的特点 
突尼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路

程。其具体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在推进政治民主化道路过程中，一直放在首要问题的

是解决稳定关系，将改革放在了其次的位置。在中东北非国家中，
突尼斯算是在推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维持和平与稳定时间较长
的国家，其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多过其他国家。 

（二）突尼斯在推进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西化”
特征。自 1956 年突尼斯独立之后，就建立了以美国政治为蓝图、
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三）突尼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呈现出了“渐进”和“突变”
两个特征。 

（四）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突尼斯的政治精英虽是主导，但
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是人民群众。由其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伊斯
兰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实际上是突尼斯的主要反对派。 

（五）突尼斯民主化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
因素的影响更大。主要是来自欧盟国家的。一方面是出于安全战
略利益的考虑，认为民主是实现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
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欧盟作为突尼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
一定程度上欧盟试图促进突尼斯的政治民主化。 

结论 
目前突尼斯政治仍处于转型期，其政治民主化历程可谓一波

三折，并且在实施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欧盟的持久影响。突尼斯
的民主化进程一直受到欧盟国家的管理与控制，并未走上西方的
自由主义民主道路。从当前形势来看，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终于
在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斗争下看到了曙光，但其前进的路程依然
十分漫长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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